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bookmark: _GoBack]《石林赫石工贸有限公司碎石生产系统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石林赫石工贸有限公司碎石生产系统改扩建项目
	石林县圭山镇糯黑村委会说枪左
	石林赫石工贸有限公司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石林县圭山说枪左石灰岩矿扩大开采范围建设项目是石林赫石工贸有限公司2014 年4 月，通过昆明市土地和矿业权交易中心以协议的方式，经石林县国土资源局批复（石国
土资矿复〔2015〕01 号）的矿区扩大建设项目。项目矿区面积0.046km2，开采标高
2069m-2009m，生产规模4.00 万m3/年。
	1、运营期废气对空气环境影响的缓解措施
（1）采取对主要破碎点封闭作业、洒水降尘。
（2）对于主要运输道路、堆场洒水降尘，大风天采取覆盖措施；
2、运营期对水环境影响的缓解措施
（1）对场地内产生的淋滤水，根据场地情况设置截排水沟，确保该部分排水可进入沉淀池处理后回用。
（2）应保障项目依托的生活废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3、运营期对声环境影响的缓解措施
项目设备选型时，应优选节能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生产时间。确保厂界噪声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 类标准要求。
4、运营期固废对环境影响的缓解措施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机修产生的少量废机油，交资质单位处理。                                                                                              



